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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

为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，推进县城公共服务

设施提标扩面、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、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、

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，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

求，充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对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，根

据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适用范围和支持重点

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由市场化运营的公司法人

主体发行，募集资金用于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县城

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规划﹝2020﹞831 号）、

市场化自主经营、具有稳定持续经营性现金流的单体项目或综合性

项目。适用范围为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内的，兼顾镇区常住人口 10

万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、2015 年以来“县改区”“市改区”

形成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项目。主要支持以下领域：

（一）县城产业平台公共配套设施。支持区位布局合理、要素

集聚度高的产业平台（主要是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内的产业园

区、各省份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内的特色小镇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项

目，包括但不限于建设智能标准生产设施、技术研发转化设施、检

验检测认证设施、职业技能培训设施、仓储集散回收设施和文化旅

游体育设施等。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内重点园区、县城产业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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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升级示范园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县城新型基础设施。支持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

包括建设 5G 网络、物联网、车联网和骨干网扩容等。支持市政公

用设施数字化改造项目，包括改造交通、公安和水电气热等领域终

端系统等。支持大数据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建设集约化数据中心、

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和产业数字化平台等。支持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

设项目。

（三）县城其他基础设施。支持环境卫生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

建设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等。支持市政

公用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改造建设公共停车场和公路客运站等交通

设施、水气热等管网设施。支持商贸流通设施建设项目，包括改造

建设配送投递设施、冷链物流设施和农贸市场等。支持有一定收益

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。支持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集区公共配套设施

建设项目。

二、发行条件

（一）本专项企业债券发行人应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

构，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，最近三年平均可

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债券一年的利息。

（二）本专项企业债券以募投项目未来经营收入作为主要偿债

来源。其中，项目收费标准由政府部门定价的，地方政府价格主管

部门应及时制定完善项目收费价格政策。

（三）发行人应根据项目资金回流具体情况，科学合理设计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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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发行方案，可灵活设置债券期限、选择权及还本付息方式。

（四）鼓励银行机构通过“债贷组合”方式，进行债券和贷款

统筹管理。

（五）省级发展改革委应就募投项目出具是否适用于本指引的

专项意见。

三、支持政策

（一）在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前提下，允许使用不超过 50%的

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。用于项目建设部分的募集资金，

可偿还前期已直接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。

（二）支持县城特别是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内主体信

用评级优良的企业，以自身信用发行本专项企业债券。

（三）对已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资金的

项目，优先支持项目实施主体发行企业债券，以支持募投项目所需

资金的足额到位。

（四）省级发展改革委在制定本省份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

落实方案以及指导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制定示范方案时，

应统筹考虑项目资金、土地保障方式，加大本专项企业债券融资支

持力度，协调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

分配，满足项目合理用地需求，保障项目落地实施。

（五）市县级发展改革委加强项目谋划设计与储备，加快做好

项目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，推动有关部门和项目单位加快推进用地、

环评、选址、施工许可、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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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指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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